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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黎工坊建设项目认定标准

一、认定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教育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肃”的意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教育行动备忘录》等文件精神；培黎工坊建设联盟审议通过的《培黎工坊建设规程》。
二、认定内容
围绕培黎工坊的发展定位与建设内容，培黎工坊建设项目认定内容包括定位和宗旨、设立的基本条件、办学的基础设施、师资队伍、教学资源、保障体系和办学成效共7项一级指标，26项二级指标和观测点若干项。
三、认定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1
	定位和宗旨
	项目定位
	高标准、高质量、广辐射、易推广

	
	
	项目宗旨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服务“走出去”企业国际产能合作；服务所在国区域经济发展

	



2
	



设立的基本条件
	国际合作能力
	具备国际合作的基础与能力

	
	
	组织机构
	项目建设单位应设立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有专门的外事工作机构、国际化发展纳入学校的事业发展规划

	
	
	合作专业
	项目建设单位特色优势专业、项目所在国人才紧缺专业

	
	
	依法合规
	建设项目符合两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办学要求

	
	
	办学安全
	中国与项目所在国两国之间关系平稳，项目所在地区治安环境良好

	3
	办学的基础设施
（工坊所在地）
	教学场所
	有专门的用于能够满足开展线下教学、远程教学或线上交流活动的场所

	
	
	办公场所
	有固定的具备水、电、网络、办公设备等配套设施齐全的办公场所

	
	
	实训场所
	有满足专业基础实训与综合实训教学要求，相较当地技术发展具有先进性的实训场所（可以是中方项目单位建设，也可以是外方合作院校建设，也可以由合作企业提供真实性生产实训环境）

	4
	师资队伍
	国际中文教师
	有能够满足中文教育活动开展的国际中文教师

	
	
	中方专业教师团队
	项目建设单位配备具有国际化教学经验的专业教师队伍

	
	
	外方专业教师团队
	合作国参建单位配备具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或者相关教学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队伍

	
	
	外籍师资培训
	根据联合培养人才需求，对合作国本土教师开展“请进来”来华培训与“走出去”本土培训，培养一支能够胜任“中文+职业技能”教学工作开展的本土化师资队伍

	5
	教学资源
	专业标准
	建立适合当地人才培养需求的专业教学标准

	
	
	课程标准
	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发用于开展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标准和企业员工培训的职业技能培训标准

	
	
	教材资源
	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发理实一体化的双语专业教材或双语“中文+职业技能”教材

	
	
	课程资源
	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发适用于学员自学或开展远程教学的双语课程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视频、音频、课件、演示动画等）

	6
	保障体系
	合作协议
	中外合作各方签订有切实可行的合作协议，在协议中明确合作各方的责权利，并按合作协议内容有效执行

	
	
	运行机制
	合作各方建有形式不一、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在运行过程中形成良好的、规范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运行机制

	
	
	管理制度
	制定有专门用于培黎工坊建设的各项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包括教育教学管理、外派教师管理、资金往来管理、资产设备管理等制度

	
	
	经费保障
	项目建设单位设有专项资金用于保障培黎工坊的建设及正常运行，同时要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支持，争取合作企业和合作国当地政府支持，形成多元投入、合作共赢的经费保障机制

	
	
	风险防范
	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制定有效应对预案

	7
	办学成效
	项目效益
	人才培养效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效益、促进“走出去”企业海外发展效益等

	
	
	社会影响
	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国际上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
	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预期



